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教函〔2019〕95 号 

 
株洲市教育局 

关于明确荷塘区美的学校和市幼儿园为 
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附属幼儿园的

通  知 
 

荷塘区教育局、市幼儿师范学校、市幼儿园： 

为加快落实《湖南省“十三五”高校设置规划》和株洲市委、

市政府“以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为主体，恢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

学校办学”精神，依据《专科学历教育高等学校设置标准》中“师

范类专科学历教育高等学校应当有附属的实验学校（幼儿园），

有稳定的教育实习基地”的达标要求，经市教育局党委研究同意，

决定将荷塘区美的学校、株洲市幼儿园作为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

附属小学和附属幼儿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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